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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进一步规范煤矿防治水工作，有效地防治煤矿水害，提高煤矿防治水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

规范性。多年来，山西省各大煤炭集团紧密结合煤矿防治水工作实际，依据国家相关规程规范，结合企

业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煤矿防治水的管理文件及企业标准。同时一些国内及省内的知名技术服

务单位为了完成山西煤矿的技术服务业务与相关煤炭企业协同完成了一些技术管理成果。

为了更好地帮助省内煤矿防治水技术力量较薄弱的单位提升煤矿防治水工作水平和技术水平，推动

煤矿企业查清水文地质条件、水害威胁现状以及水患严重程度，明确水害防范重点，提前采取针对性治

理措施，以便更有效地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组织相关企业及专家依据山西省各

大煤炭集团及相关企业有关煤矿防治水的一些管理文件、企业标准、经验总结，按照国家团体标准的编

制要求，将一些针对性强、经过多数煤矿技术人员验证有可操作性、煤矿防治水普遍适用、工作方法可

重复的一些管理文件、企业标准、经验总结，汇总编辑成为协会团体标准，便于推荐给相关单位参考使

用。

本标准附录A《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编制提纲》是标准的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细则起草单位: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能集团有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

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

团轩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霍州煤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忻州神达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员: 王凌鹤、王占成、梁英俊、吴晓明、武俊文、张成云、李宏宏、魏相卿、缪

小成、武洁、王芳、王育伟、王马峰、郭子华、马鹏程、刘少华、刘最亮、齐振洪、李建文、王鹏云、

段彦飞、苗海周、张晓岩、陶永林、贾汉宇、郝亮、孙涛、乔杰、赵海鹏、杨立彪、王文军、林培军、

马宏华、周鹏、聂国君、彭虎、孙占明、杨运锦、弓远程、赵晓辉、刘永忠、刘凯、成靖、霍立江。

本细则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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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探放水作业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井下探放水作业的原则、探放水方案设计、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探放水总

结及效果评价等，适用于相关编制单位在井下探放水作业时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监总局令第87号）

《煤矿地质工作规定》（安监总煤调〔2013〕135号）

《煤矿防治水细则》（煤安监调查〔2018〕14号）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探放水

是指包括探水和放水的总称。探水时指采矿过程中用超前勘探方法，查明采掘工作面顶底板、侧帮

和前方等水体的具体空间位置和状况等情况。放水是指为了预防水害事故，在探明情况后采取钻孔等安

全方法将水体放出。

3.2 老空

是指采空区、老窑和已经报废井巷的总称。

3.3 超前距

探水钻孔终孔位置应始终超前掘进工作面一段距离，该段距离称超前距。

4 探放水原则

4.1 必须坚持“预测预报、探掘分离、有掘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

4.2 切实做好采掘工作面的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及水情水害预测评价，加强防治水隐患排查治理，超前

从根源上消除水患。

4.3 井下探放水工作流程：必须严格按照以下的环节步骤进行，缺少一个环节，下一环节不准进行。

4.3.1 煤矿防治水首先要以物探、钻探等手段进行综合勘探，并辅以水文地质实验（化探）、长期动

态观（监）测等方法查明井田水文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不清楚的区域，不得进行采掘活动。

4.3.2 在采掘前应采用物探、钻探等方法，执行“物探先行，钻探验证”程序，做到相互验证，查清

采掘工作面及周边老空水、含水层富水性以及地质构造等情况。在水害隐患未查明或者未消除之前，严

禁进行采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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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井下物探作业前，应当根据采掘工作面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目的等编写设计，设计由煤矿总工程

师组织审批。采煤工作面应当选择两种以上物探方法，相互验证。物探施工结束后，应当提交成果报告，

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验收。

4.3.4 采掘工作面在探水前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按照“一矿一策”、“一面一策”的原则，结合物探

成果，分析水文地质情况，确定探水线和警戒线，并绘制在采掘工程平面图和矿井充水性图上。在此基

础上编制相应的探放水设计及安全技术措施，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生产、安检、地测等有关部门会审后

严格落实。

4.3.5 严格执行探放水作业优先、探掘分离制度，探放水前要及时下发停止采掘通知单。严禁在探放

水区域安排各类生产活动。

4.3.6 采用钻探方法进行探放水，必须由专职探放水队伍严格按照探放水设计及安全技术措施使用专

用钻机进行探放水施工。

4.3.7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人员、煤矿防治水机构和安检部门人员应当加强探放水作业的检查巡视，及

时掌握当班探放水作业状况，随机抽查钻探情况。对未按规程、措施和探放水设计的技术要求进行探放

水施工的，要严肃考核问责。

4.3.8 加强钻探效果评估，应当将施工的探放水钻孔及时如实填绘至探放水施工效果评价图，分析评

估探放水施工成效。

4.3.9 探放水作业要做好现场记录、图牌板填制、施工总结、效果分析评价等，并提交探放水总结报

告，做到资料准确完整、内容相互支撑、技术数据相对可靠。

4.3.10 严格执行探放水验收制度，探放水后要由煤矿防治水机构和安检等部门共同组织对探放

水作业工程进行验收考核。验收合格并确认探放水作业工程控制的区域安全后下发允许采掘通知单，且

必须严格在允许采掘通知单明确的范围内进行采掘作业。

5 探放水方案设计

5.1 总体要求

5.1.1 对水患威胁区域确定探放水措施后，要收集资料，编制探放水方案设计。

5.1.2 探放水方案设计由地测机构提出，经矿井总工程师审批签字后下发施工单位。

5.1.3 探放水方案设计主要内容

5.1.4 探放水地区概况及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5.1.5 探放水巷道的开掘及支护形式；

5.1.6 探放水钻孔布置和技术要求；

5.1.7 探放水施工的安全规定；

5.1.8 钻孔布置三视图。

5.2 积水分析

钻孔放水前，应当估计积水量，并根据排水能力和水仓容量，控制放水流量，防止淹井淹面；放水

时，应当设有专人监测钻孔出水情况，测定水量和水压，做好记录。如果水量突然变化，应当分析原因，

及时处理，并立即报告矿井调度室。

5.2.1 查清积水区空间位置及积水标高、水压，预测积水量。

5.2.2 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上圈定积水区，确定探水线、探水警戒线。

5.2.3 老空区积水线外推 30m 作为探水线，积水线外推 60m 作为探水警戒线。

5.2.4 老空积水量估算

老空积水量可按下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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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巷采积 QQ ..............................................................................(1)

cos/FMKQ 采
.......................................................................(2)

KLWQ 巷
...............................................................................(3)

式中：

Q积—— 相互连通的各积水区总积水量（m
3
) ；

∑Q采——有水力联系的某些（或某几个）煤层采空区积水量之和（m
3
)；

∑Q巷——与采空区连通的各种巷道积水量之和（m
3
)；

K ——采空区或巷道的充水系数；采空区一般采用0.25～0.5，巷道充水系数一般煤巷取0.5～0.8，

岩巷取0.8～1.0；

Ｍ——采空区的平均采高或煤厚（m)；

F ——采空积水区的水平投影面积（m
2
)；

α——煤层倾角（°）；

Ｗ ——积水巷道原有断面（m
2
) ；

Ｌ——不同断面的巷道长度（m）。

采空区充水系数（K ）与采煤方法、回采率、煤层倾角、顶底板岩性及其碎胀程度、采后间隔时间

等因素有关；而巷道充水系数则根据煤巷、岩巷和其成巷时间不同及维修状况而定。因此，逐块逐条地

选定充水系数，是积水量预计的关键。

5.3 探放水钻孔的布置

5.3.1 探放老空水和钻孔水。老空和钻孔位置清楚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专门探放水设计，经煤

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批后，方可施工；老空和钻孔位置不清楚时，探水钻孔成组布设，并在巷道前方的水

平面和竖直面内呈扇形，钻孔终孔位置满足水平面间距不得大于 3m，厚煤层内各孔终孔的竖直面间距

不得大于 1.5m；

5.3.2 探放断裂构造水和岩溶水等时，探水钻孔沿掘进方向的正前方及含水体方向呈扇形布置，钻孔

不得少于 3 个，其中含水体方向的钻孔不得少于 2 个；

5.3.3 探查陷落柱等垂向构造时，应当同时采用物探、钻探两种方法，根据陷落柱的预测规模布孔，

但底板方向钻孔不得少于 3 个，有异常时加密布孔，其探放水设计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批；

5.3.4 煤层内，原则上禁止探放水压高于 1MPa 的充水断层水、含水层水及陷落柱水等。如确实需要的，

可以先构筑防水闸墙，并在闸墙外向内探放水。

5.3.5 探水钻孔主要参数的确定

a) 超前距。探水时从探水线开始向前方打钻孔，在超前探水时，钻孔很少一次就能打到积水目标

区，常是探水—掘进—再探水—再掘进，循环进行；探水钻孔终孔位置应始终超前掘进工作面

一段距离，该段距离称超前距。

b) 允许掘进距离。经探水和效果验证、评价后证实无任何水害威胁，可安全掘进的长度称允许掘

进距离。

c) 帮距。为使巷道两帮与可能存在的水体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呈扇形布置的最外侧探水孔

所控制的范围与巷道帮的距离称为帮距；其值应与超前距相同，帮距一般取 20 m，有时帮距

可比超前距小 1～2 m。

d) 钻孔密度（孔间距）。钻孔密度是指允许掘进距离终点横剖面上探水钻孔之间的间距。

5.3.6 探水钻孔的布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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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扇形布置。巷道处于三面受水威胁的地段，要进行搜索性探放积水目标区，其探水钻孔多按扇

形布置。

b) 半扇形布置。对于积水区肯定是在巷道一侧的探水地区，其探水钻孔可按半扇形布置。

5.3.7 探放水钻孔的规定

a) 探放陷落柱水和钻孔水，陷落柱和钻孔位置清楚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专门探水设计，经

矿井总工程师组织审定后，方可施工；陷落柱和钻孔位置不清楚时，探水钻孔成组布设，并在

巷道前方的水平面和竖直面内呈扇形，钻孔终孔位置满足水平面间距不得大于 3 m，厚煤层内

各孔终孔的竖直面间距不得大于 1.5 m；

b) 探放断裂构造水和岩溶水等时，探水钻孔沿掘进方向的正前方及含水体方向呈扇形布置，钻孔

不得少于 3 个，其中含水体方向的钻孔不得少于 2个；

c) 原则上禁止顺煤层探放水压高于 1 MPa 的充水断层水、含水层水及陷落柱水等。如确实需要的，

可以先构筑防水闸墙，并在闸墙外向内探放水。

5.4 安装钻机进行探水前的技术要求

5.4.1 加强钻孔附近的巷道支护，并在工作面迎头打好坚固的立柱和拦板，严禁空顶、空帮作业；

5.4.2 清理巷道，挖好排水沟。探水钻孔位于巷道低洼处时，应当施工临时水仓，配备足够能力的排

水设备；

5.4.3 在钻探地点或附近安设专用电话；

5.4.4 由测量人员依据设计现场标定探放水钻孔位置，与负责探放水工作的人员共同确定钻孔的方位、

倾角、深度和钻孔数量；

5.4.5 制定包括紧急撤人时避灾路线在内的安全措施，使作业区域的每个人员了解和掌握，并保持撤

人通道畅通。

5.5 探放水钻孔孔口安全装置

在预计水压大于0.1MPa的地点探水时，预先固结套管，并安装闸阀。止水套管应当进行耐压试验，

耐压值不得小于预计静水压值的1.5倍，兼做注浆钻孔的，应当综合注浆终压值确定，并稳定30min以上；

预计水压大于1.5MPa时，采用反压和有防喷装置的方法钻进，并制定防止孔口管和煤（岩）壁突然鼓出

的措施。

5.6 探放水钻孔超前距和止水套管长度

5.6.1 老空积水范围、积水量不清楚的，近距离煤层开采的或者地质构造不清楚的，探放水钻孔超前

距不得小于 30m，止水套管长度不得小于 10m；老空积水范围、积水量清楚的，根据水头值高低、煤（岩）

层厚度、强度及安全技术措施等确定；

5.6.2 沿岩层探放含水层、断层和陷落柱等含水体时，按下表确定探放水钻孔超前距和止水套管长度。

表 1 岩层中探放水钻孔超前距和止水套管长度

水压 p/MPa 钻孔超前距/m 止水套管长度/m

p＜1.0 ＞10 ＞5

1.0≤p＜2.0 ＞15 ＞10

2.0≤p＜3.0 ＞20 ＞15

p≥3.0 ＞25 ＞20

5.6.3 探放老空水、陷落柱水和钻孔水时，探水钻孔成组布设。巷道处于三面受水威胁的地段，要进

行搜索性探放积水目标区，其探水钻孔多按扇形布置，并在巷道前方的水平面和竖直面内呈扇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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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区肯定是在巷道一侧的探水地区，其探水钻孔可按半扇形布置；对于积水区明确位置时，可以布置

定向探水钻孔。

5.6.4 探水钻孔除兼作堵水或者疏水用的钻孔外，终孔孔径一般不得大于 94 mm。

5.6.5 钻孔终孔位置以满足平距 3 m 为准，厚煤层内各孔终孔的垂距不得超过 1.5 m。

5.6.6 探放断裂构造水和岩溶水等时，探水钻孔沿掘进方向的前方及下方布置。底板方向的钻孔不得

少于 2 个。

5.6.7 煤层内，原则上禁止探放水压高于 1 MPa 的充水断层水、含水层水及陷落柱水等。如确实需要

的，可以先建筑防水闸墙，并在闸墙外向内探放水。

5.6.8 老空区积水量大且水压高，应先从煤层顶、底板岩层打穿层放水孔，把水压降下来，然后再沿

煤层打探放水钻孔。若只能在煤层内施工时，应先施工高位钻孔以降低水位达到泄压的效果，再施工下

层钻孔。

5.6.9 上山探水时，应当采用双巷掘进，其中一条超前探水和汇水，另一条用来安全撤人；双巷间每

隔 30～50m 掘 1 个联络巷，并设挡水墙。

6 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6.1 总体要求

6.1.1 探放水施工要由专门的探放水队伍施工，使用专用的探放水钻机，严禁使用煤电钻探放水。

6.1.2 由施工单位编制详细的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经矿井总工程师组织各部门审定同意后方可进行探

放水。

6.1.3 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主要内容

a) 探放水钻孔的设计；

b) 详细的施工步骤；

c) 施工劳动组织；

d) 施工技术措施；

e) 施工安全措施；

f) 信号联系和避灾路线的确定；

g) 通风措施和瓦斯检查措施；

h) 探水过程中瓦斯或有害气体涌出的防治措施；

i) 供电、防排水系统；

j) 钻孔布置三视图及避灾路线图。

k) 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模板（见附录 A）。

6.2 探放水的安全措施

6.2.1 在安装钻机进行探水前，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a) 加强钻孔附近的巷道支护，并在工作面迎头打好坚固的立柱和拦板。

b) 清理巷道，挖好排水沟。探水钻孔位于巷道低洼处时，配备与探放水量相适应的排水设备。

c) 在打钻地点或其附近安设专用电话。

d) 依据设计，确定主要探水孔位置时，由测量人员进行标定。负责探放水工作的人员亲临现场，

共同确定钻孔的方位、倾角、深度和钻孔数量。

e) 在预计水压大于 0.1 MPa 的地点探水时，预先固结套管。套管口安装闸阀，套管深度在探放水

设计中规定。预先开掘安全躲避硐，制定包括撤人的避灾路线等安全措施，并使每个作业人员

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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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钻孔内水压大于 1.5 MPa 时，采用反压和有防喷装置的方法钻进，并制定防止孔口管和煤（岩）

壁突然鼓出的措施。

6.2.2 在探放水钻进时，发现煤岩松软、片帮、来压或者钻孔中水压、水量突然增大和顶钻等突水征

兆时，立即停止钻进，但不得拔出钻杆；应当立即撤出所有受水威胁区域的人员到安全地点，并向矿井

调度室汇报，采取安全措施，派专业技术人员监测水情并分析，妥善处理。

6.2.3 探放老空水时，探放水孔应当钻入老空水体，至少有一个孔要打中老空水体底板，并监视放水

全过程，核对放水量，直到老空水放完为止。

6.2.4 如井下老空水水力补给丰富或是有动水补给时，为避免矿井承受长期排水的经济负担，矿井可

首先对积水区补给水源进行注浆封堵，然后再实施探放水；若切断或减少老空区的补给水源有困难而无

法进行有效的探放水，矿井必须对积水区留设足够尺寸的防隔水煤（岩）柱，使其与生产区隔开，待矿

井生产后期条件成熟再进行水体下采煤。

6.2.5 根据矿井排水能力和水仓容量，控制放水流量，防止淹井；

6.2.6 放水时，应当设有专人监测钻孔出水情况，测定水量和水压，做好记录。如果水量突然变化，

应当及时处理，并立即报告矿调度室。

6.2.7 水量大、水压高的老空积水探放，要制定应急预案。

6.2.8 探放老空水时，预计可能发生瓦斯或者其他有害气体涌出的，应当设有瓦斯检查员或者矿山救

护队员在现场值班，随时检查空气成分。如果瓦斯或者其他有害气体浓度超过有关规定，应当立即停止

钻进，切断电源，撤出人员，并报告矿井调度室，及时处理。揭露老空未见积水的钻孔应当立即封堵。

6.2.9 在探放水施工现场要备有一定数量的坑木、麻袋、木塞、木板、黄泥等，以便意外出水或钻孔

水压突然增大时及时处理。要仔细检查施工巷道的支护，发现松动和破损要及时修整或更换。

6.2.10 探放水现场及后巷的浮煤、杂物应随时清理干净，保证避灾路线的畅通。

6.2.11 放水过程中水量突然变小，有可能是放水孔被堵塞，为了确保正常放水，可采用钻杆透孔及时

处理，但未安装孔口管的不得透孔。

6.2.12 探放水施工结束后核对放水量，确认积水放完后要用黄泥对探放水钻孔进行封堵，防止有害气

体逸出。

7 探放水总结及效果评价

7.1 探放水工程结束后，要经过防治水、机电、生产、安全等专业人员现场综合验收。

7.2 对是否消除水患仍有疑问时可以实施物探和钻探等手段再次进行验证，确认不存在积水威胁。

7.3 工程竣工后由施工单位提交工程总结，地测部门组织进行探放水效果评价。

7.4 在确定无水害威胁后，经矿井总工程师批准后方可进行采掘活动。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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